
几千元买高仿首饰要求“退一赔三”
法院：合同无效退货款

22002266 .. 0022 .. 1122 星 期 四

编 辑 李 俊 张 勇

1106 说法

物资回收

红木家具.老家具.字画.扇
子.印章.像章.老服装.小人
书.紫砂壶.玉器.瓷器.地址: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182号（近四川北路）
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渝水堂 高价
收购

几千元购买所谓的 “宝格丽”“卡地亚”
“梵克雅宝”？ 买家以购得首饰材质不符合约
定为由，要求卖家“退一赔三”。 近日，上海市
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产品责任纠纷案

件，法院最终认定合同无效，退还货款，但驳
回了买家“退一赔三”的诉讼请求。

买高仿奢侈品后起诉卖家

2023年 10 月，陈女士通过二手平台从
邓女士处购买项链一条，链接介绍“梵克雅宝
三叶草项链，仅试戴，999新”，售价 2400元。
次日，在平台聊天中，陈女士询问邓女士

还有无其他首饰，邓女士向其发送“正品宝格
丽蛇骨手链”“正品卡地亚四钻手镯”，两件
手镯售价各 3000 元。
期间，陈女士询问“这是黄金做的吗？你

为什么卖那么便宜呢？”，邓女士回复“定制”

“含 K金，含，不是纯 K金”。陈女士又下单
购买上述两件手镯。
收货后，陈女士觉得饰品分量、做工和拿

在手上的感觉都不对，申请退货，遭邓女士拒
绝。陈女士遂将上述饰品挂在二手平台出售，
并卖出“正品卡地亚四钻手镯”。
2024 年 10月，陈女士花费 800 元检测

费，对剩下的高仿“梵克雅宝三叶草项链”
“宝格丽蛇骨手链”委托检测，检测结论为：
主要成分元素为铜、锌，表面没有金覆盖层。
陈女士将邓女士诉至法院。
陈女士认为，邓女士称案涉首饰为含 K

金，但检测结论不含K金，故邓女士存在欺诈
行为，要求邓女士退还项链 2400 元、手镯
3000 元，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进行
三倍赔偿 16200 元，并支付检测费 800元。
邓女士则辩称，陈女士于 2023年 10 月

购买 3件饰品，于 2024 年 10 月方才委托检
测，无法确认委托检测的两件饰品系从其处
购得；历经一年，饰品表面镀金层氧化、脱落
属正常现象，其不存在欺诈。

法院：不支持“退一赔三”

奉贤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
议焦点为：原告现持有的两件饰品是否系被
告所售；原、被告间信息网络买卖合同是否有
效；被告是否构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
诈行为；原、被告应如何承担责任。
对“原告现持有的两件饰品是否系被告

所售”，法院认为，原告收到饰品后即就颜色、
重量等向被告提出异议，要求被告退货，遭被
告拒绝后提起诉讼、委托检测；而被告未能提

交任何证据证明原告现持有的两件饰品系原
告从其他渠道获得。综合双方陈述及举证情
况，可以认定原告现持有的项链及手镯系从
被告处购得具有高度的盖然性。
原、被告均确认被告售予原告的案涉梵

克雅宝三叶草项链、宝格丽蛇骨手镯、卡地亚
四钻手镯均非正品，系“定制”即仿品。对此，
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
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本案中，邓女士销售的高仿奢侈品侵犯

了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属于违法行为。因
此，案涉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因违反法律强制
性规定而自始无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欺诈行为是指经

营者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
瞒真实情况，诱使消费者作出错误意思表示
的行为。
本案中，原告购买的高仿奢侈品本身是

法律禁止销售的商品，其交易行为不受法律
保护。虽然被告在销售过程中使用了“正品”
等宣传用语，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但由于合同
本身无效，且原告在购买时本就对商品的仿
冒性有所认知（被告告知“定制”且售价明显
低于正品），故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
于欺诈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

七条规定，合同无效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
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
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
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
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针对原告起诉的高仿梵克雅宝项链、宝

格丽手镯，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已收取的对应
货款 5400 元，原告应向被告返还收到的该两
件高仿饰品。在案涉交易中，因原、被告均明
知相关饰品为仿品仍进行交易，均存在过错，
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故对原告主张的检测费损失 800 元，由

双方各半承担。原告从被告处购买的另一高
仿某卡手镯已售，且其未在本案中主张，法院
对此不作处理。
综上，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决：原、被告间

案涉项链及手镯买卖合同无效；被告返还原
告货款 5400 元，原告同时返还所购高仿项链
及手镯；被告支付原告检测费损失 400元。由
于合同无效，法院驳回了原告“退一赔三”的
诉讼请求。该案现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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